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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相关事项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星新材”或“公司”）签署的《法律服务协议》，本所

担任伟星新材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股权激励计划”）的特聘

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

1-3号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备忘录1-3号》”）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《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

关规定，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权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对公司提供的与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资料进行了

核查和验证，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程序 

1、2011 年 7 月 4 日和 2011 年 11 月 18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

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七临时次会议，并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公司首期股

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及摘要》和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修

订稿》及摘要。 

2、2011 年 12月 5日，公司召开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修订稿》及摘要，并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

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的授权日、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，并办理授予股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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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相关的全部事宜。 

3、根据上述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

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

案》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对授予

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已履行了股权激励计划在现阶段所必须的

相关程序，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权期权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，合法有效。 

 

二、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

董事会在确认公司符合股票期权的实施条件、激励对象符合股票期权获授条

件的前提下，以 2011 年 12月 7日为授予日，将 1,000万份股票期权（占授予时

公司股本总额的 3.95%）授予 13 名激励对象，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情况

如下： 

序

号 
姓名 职务 

授予数量（万

份） 

占激励计划期权

总量的比例（%） 

占授予时公司股

本总额比例（%） 

1 金红阳 董事长、总经理 160 16 0.63 

2 屈三炉 副总经理 120 12 0.47 

3 施国军 副总经理 90 9 0.36 

4 谭  梅 
副总经理、 

董事会秘书 
80 8 0.32 

5 陈安门 财务总监 70 7 0.28 

6 冯金茂 核心技术人员 60 6 0.24 

7 郑敏君 办公室主任 60 6 0.24 

8 李  斌 天津工厂厂长 60 6 0.24 

9 王登勇 核心技术人员 60 6 0.24 

10 王卫芳 财务部部长 60 6 0.24 

11 许小春 浙江区域总经理 60 6 0.24 

12 韩燕良 江苏区域总经理 60 6 0.24 

13 方赛健 上海区域总经理 60 6 0.24 

 合计 1000 100 3.95 

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7.39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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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结论意见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过《管理办法》、《备忘录

1-3号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必经程序；股票期权授权日和授予对象符合《管理办

法》、《备忘录 1-3号》和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修订稿》的相关规定；

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业已经过股东大会的授权，监事会也已对激励对

象的名单进行了核实，独立董事也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意

见，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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